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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进一步体现了会计与税法的分离原则。会计报告目

标，从“法律适用现”到“公平交易观”的转变，为二者的

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而会计与税法的历史及现

实联系要求二者有机协调，纳税的影响要能适当纳入会计机

制而不是做两套账。通过建立纳税影响下的会计运行机制，

既能保证会计原则的有效性，又能做到税务处理的合法性。 

关键词：会计,税法,应交税金,递延税款 一、会计与税法分离

之必要 会计从“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一

种职能”，到它逐渐摆脱相关法律的束缚(包括税法在内)，

而形成自己的一套独立的原则体系，其中经历了一个长期的

认识过程。会计报告的目标是什么?它们试图表达的是“公平

交易观”，还是“法律适用观”?这个问题的解决，恰恰为会

计与税法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现实上的指导.合法性

模式要求会计报告的编制必须与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要求相适

应，而不管这些法规是否与公司现实相冲突。在西方的立法

体系中，大陆法系的国家政府在传统上基本要求税法与会计

的原则相统一，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规定也是税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是典型的财税合一的立法体系。而根据“公平

交易观”，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管理活动要按照

公平交易观念进行揭示和披露，税收的要求并不能决定报告

的格式，会计准则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专业团体的责

任。作为结果，这种制度可针对环境的变化作出更加灵活的



反应。事实上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的作

用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为对相关利益主体的决策相关性，人们

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会计自身的发展思路也清楚

地表明，会计与税法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分别遵循不同的

原则、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会计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全面、真

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现金流转

状况，为会计报表的使用者提供相关有用的信息资料，为投

资者、债权人、公司经营管理者提供决策的依据。会计报告

目标从“法律适用观”到“公平交易观”的转变已经成为当

前国际会计准则的必然选择。而且近年来，诸如德国、意大

利、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准则改革，尽管在主观上努

力缩小税法与财务会计的差异，但也基本上不得不承认会计

之与税法的独立性。“公平交易观”已明显占据了上风。税

法以课税为目的，本着经济合理、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等原

则，以便于税收的征收管理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它并

不必然成为会计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随着我国会计制度改

革的不断深入，会计与税法的分离也日渐明显。传统财税合

一的会计制度的弊端愈来愈突出。首先，会计相对于财政税

务制度的被动和服从，导致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

经济活动，进而引发决策的失误；而且，财税合一机制在其

运行过程中并没有遵照设计者试图固本清源的初衷，相反，

不法企业通过千方百计篡改会计资料，弄虚作假，以达到隐

瞒收入，截流利润，逃避税收之目的，从而淡化纳税人的税

收法制观念，造成税款的流失；另外，由于会计核算不能适

应市场经济条件的快速变化，为符合税法的要求而对某些核

算内容规定的过细过死，以至于物价波动、无形资产及人力



资源会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妥善的处理。如果长此

以往，势必导致会计行业的萎缩，以及会计市场的萧条，会

计的应有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而会计的重要性就在于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对

企业进行价值判断的真实公允的信息。这是会计安身立命的

所在，也是会计永葆生机活力的法宝。会计的未来由会计来

设计，分离已毅然踏上了不归路。 二、会计与税法协调之可

行 会计与税法的分离，促成两个相互独立而又必然带有互动

影响的经济体系的存在，这要求二者要有机地进行协调。首

先，纳税事项本身就是会计处理的一种业务，一个环节，纳

税义务的形成和履行作为重要的会计事项，需要充分有效地

纳入现行会计机制，在会计资料中得以必要合理的体现。会

计的传统纳税申报职能也必然促使会计将其融入日常会计行

为而不是去做两套账。最近兴起的所谓的税务会计，就是以

现行税制为依据，以经济纳税为目的，及时足额的计缴税款

和为税收管理机关提供纳税信息的一种专业会计。但无论从

其会计主体上看，还是从其应用的会计方法来看，以及从其

会计处理结果的呈报形式来看，它只能是财务会计的一个组

成部分或者分支。其次，会计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仍然固守着其财富分配职能和受托管理责任，并成为税收征

管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从我国会计立法的现实来看，我们

依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会计的

“司法”角色和监督职能不会有丝毫的让步，甚至还会得到

强化。当前的许多中小型企业，“如果没有税收，可能会不

知道会计为何物”，即使是国家强制的会计设立规范，恐怕

也只能流于形式。可见，这种历史的统一和现实的纠葛给会



计业界带来的深远影响，使会计在倾向于坚守自己的原则的

同时，不得不考虑税收处理方面的强制性和合法性。 会计与

税法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已经使二者的制度体系在很大程

度上既成事实地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二者的互相

协调而不是去建两套账具有了极强的可操作性。会计账务处

理的基础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是重要的纳税实践问题

。历史上，税收最初是按照收付实现制来确认应税收益的，

后来会计上广泛采用权责发生制的记账基础，使相关损益的

确认主要以权责关系的发生为依据。尽管权责发生制的会计

处理方法比较复杂，但其公允合理，国际上广为采用，税法

也基本上采用了这种基础，二者的权责发生制基础尽管具有

一定的区别，但仍然不失为二者协调的共同基调。即使今后

税法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调控的需要而不断的作出调

整，但其整体立法思想恐怕也得照顾会计界的情绪。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当然就在于二者都朝着“合理”的方向来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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